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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825          证券简称：蓝海股份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的需要，预计2019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预计金额（元） 

租赁 租赁控股股东妹妹的房产 王彦霖 800,000.00 

商业合作 
采购法律仲裁\诉讼代理及

其他法律服务  
上海蓝众律师事务所 2,600,000.00 

商业合作 
采购培训服务\房屋租赁、

提供人事服务 
上海天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00 

商业合作 代理服务 佳木斯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商业合作 代理服务 佳木斯惠美居物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商业合作 
提供人才、外包及培训服

务、捐赠 
上海蓝海公益基金会 1,200,000.00 

担保 
为公司银行借款或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王彦博 10,000,000.00 

合计   17,560,000.00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王彦博系公司持有 46.99%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董事、董事长，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上海蓝众律师事务所：王彦博为发起设立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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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彦博为控股股东直接持股 70%，

王彦霖持股 30%。王彦霖与王彦博为姐妹关系。王彦霖为蓝海商学院

赁租松江区泖亭路 188 弄 16号/101-102室业主。 

佳木斯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王彦博女士持有 55%股权。 

佳木斯惠美居物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彦博女士持有 55%股权。 

上海蓝海公益基金会：2016年正式成立，由公司董事长、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彦博女士出资 1,500,000.00元，出资占比 75%

及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00,000.00元，出资占比 25%

共同创立。 

以上交易存在关联关系。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年 1月 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结果

为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长王彦博女士为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对本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本次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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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蓝众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1130弄

15号 
普通合伙 李文根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628

弄 1号楼 11层 1201 室 
股份有限公司 王彦博 

上海天拓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运粮小

区 288号 1幢 102-3（崇明森

林旅游园区） 

有限责任公司 李宏宇 

王彦霖 
上海市闵行区荣谊路 108弄

25号 502室 
- - 

王彦博 
上海市长宁区青溪路 555弄 7

号 
- - 

佳木斯博大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学院

街 
有限责任公司 王岩丽 

佳木斯惠美居物业有

限公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学院

街 
有限责任公司 王岩丽 

上海蓝海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金沙江路 1628 弄 1号

楼 12楼 
非公募 熊伟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上述预计的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及额度内，由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是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协议协商、合理确

定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在今后

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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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

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本公司相对于关联方

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对关联方产生较大的依赖，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也不会导致本公司与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23日 


